附件3：

2020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产业创新能力和平台建设）2019年省促进经济发展专项资金（支持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
）项目申报指南

一、资助方向
本专项支持已列入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创建计划，且未获得过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财政资金支持的创新中心依托单位。推动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掌握一批重点领域前沿技术和共性关键技术，重点支持制造业创新中心测试验证能力、中试孵化能力及行业支撑服务能力的建设，促进技术转移扩散和产业化应用。
二、资助方式和标准
支持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项目，项目投入不低于3000万元，采取直接奖补方式资助，单个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项目财政补助额不超过1000万元补助资金不高于项目总投资的30%，财政资金主要用于研发设备、软件购置。项目。具体资助比例和金额以省工信厅下达文件为准。一个项目原则上只能申报一项专项资金（含省、市安排的专项资金）
三、申报条件
申报2020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产业创新能力和平台建设）项目省促进经济发展专项资金（支持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项目，项目单位应满足以下条件：
（一）已在东莞市办理工商、税务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
（二）已获得省级批复同意筹建的制造业创新中心，该制造业创新中心已正式成立，并开展创建，且未获得过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专题财政资金支持；
申请单位须注册成立企业法人，全部组建资金（即注册资金，包括研发设备）不少于3000万元，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批复同意正式组建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并实际运营，且未获得过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财政资金支持；
（三三）项目符合产业发展规划和结构调整升级方向，；项目方案须合理可行，预期资金投入合理，技术与市场前景良好，且须包含明确的绩效目标。建设方案合理可行，预期资金投入合理，技术与市场前景良好；

（四四）项目实施时间要求在省级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批复同意筹建制造业创新中心之后，项目总投资不少于3000万元，其中设备及软件购置费占总投资比例不少于60%，要求在2-2-3年内完工，，期间至少产出3个创新成果，且实施地在东莞市境内；
（五五）2003年以来承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含原省经信委、省经贸委）技术创新项目，已到完成时间但尚未完工，或项目虽已经完成但是尚未办理验收的，如无特殊原因，不能申报本专题。
四、申报资料
（一）项目申报书。包括封面（见附件3-2）、目录（见附件1）、目录及项目申请表（见附件2）。目录要求自行编制，同时应列明所提交的各种文件材料及页码。
（二）项目申请报告。应包括项目的必要性；项目实施情况；项目的技术难点和主要创新点；社会经济效益情况；项目实施对行业的影响和带动作用等五部分内容，篇幅原则上应不少于5000字。（见附件3-2）
    （三）项目申报书（见附件3-3）；
（四）项目经费支出明细表（见附件3-4）；
（五）创新中心批复组建的相关证明材料（批复文件），创新中心依托单位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附件：    

1.项目经费支出明细表（见附件4）；（六）经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企业实缴注册资本佐证材料；
（七）创新中心购置研发设备及软件的清单及相关证明材料；
（八）合作协议、发明专利等其他证明材料；
（九）项目单位对申报材料真实性负责及本项目尚未获得过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财政资金支持、对项目的主要内容不做重大变更、定期报送项目进展情况和专项资金使用情况的承诺函；
（十）如项目涉及备案核准、国土、规划、环评、安全生产等，需提供相关落实手续文件。

2. 经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审核出具的2018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含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
3. 企业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税务登记证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含联合申报单位）；
4. 项目资金证明（自筹经费承诺函，银行存款证明或加盖单位公章的当前月度会计报表，银行出具的项目贷款合同或贷款承诺函）；
5. 项目建设条件落实情况，包括项目土地落实证明材料、环境评价影响批复文件、节能等（视情况提供）；
6. 相关证明材料、证书（银行资信证明、制造业创新中心、高新技术企业、专利证书、项目人员职称证、相关资质证书等）；
7. 申报单位对申请报告和附属文件真实性负责的声明，加具单位法人代表签字和单位公章。
申报材料按顺序依次编排并A4纸张双面打印、胶装成册。
五、责任与义务
（一）项目申报企业是项目质量的责任主体，无论项目最终是否获得资助，申报企业均需要对所提交的项目申报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负责。
（二）项目申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停止拨付财政资助资金，追缴已拨付的财政资助资金，取消单位3年内申报财政资助资金的资格，并处被骗取财政资金10％以上50％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提供虚假资料或凭证骗取财政资助资金的；
2．将与实际支出内容不相符的票据入账骗取财政资助资金的；
3．将同一笔经费支出多头记账，在不同的项目重复列支骗取财政资助资金的。
（三）获资助的项目单位需按照专项资金管理有关规定做好后续项目跟踪管理、绩效评价、审计检查等相关工作，并根据需要配合我局做好经济运行监测工作。

附件：1.  制造业创新中心2019年省促进经济发展专项资金（支持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项目申报资料申报书（封面）；
2. ．制造业创新中心2019年省促进经济发展专项资金（支持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项目申请表；
3．2019年省促进经济发展专项资金（支持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项目申请报告（参考提纲）；
3. 制造业创新中心项目申报书；
4. 项目经费支出明细表。

